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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4-022）（以下简称“通知” ），公司定于2014� 年

5�月9日上午9:00�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 经事后核查，通知中关于“会议审议事项” 的部分内容描述不足，增加“公司独立董

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 的议题，现补充更正如下：

原文：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二○一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二○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2013年度财务报告》；

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11、《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日贵

（2）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明凤

（3）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傅培林

（4）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中尉

（5）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于从海

（6）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坤

12、《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存吉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贡勇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肖雪峰

13、《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綦宗忠

（2）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国华

上述第11-13项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

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股东表决权的总数不能超过被选举董事的倍数。

更正后：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二○一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二○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2013年度财务报告》；

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11、《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日贵

（2）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明凤

（3）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傅培林

（4）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中尉

（5）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于从海

（6）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坤

12、《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存吉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贡勇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肖雪峰

13、《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綦宗忠

（2）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国华

上述第11-13项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

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股东表决权的总数不能超过被选举董事的倍数。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它内容不变。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因工作人员在编制年报时疏忽，导致《2013年度报告》“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三、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情况———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第八节 公司治理———二、报告期内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的有

关情况———1、本报告期年度股东大会情况” 中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9,7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90,033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

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21% 219,818,617 219,818,617

质押

143,000,000

孙日贵

6.65% 60,413,796 -20,000,000 60,310,347 103,449

质押

53,50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

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2%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孙勇

2.13% 19,359,664 -3,070,200 16,822,398 2,537,266

单秋娟

1.96% 17,779,258 -7,819,270 17,779,258

质押

13,5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1.56% 14,200,000 14,200,000 14,200,000

杨宝坤

1.48% 13,461,071 -1,260,000 13,461,071

张武先

1.14% 10,373,157 10,373,157

秦丽华

0.82% 7,405,998 -2,530,911 7,405,998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

司

0.56% 5,091,600 5,091,600 5,091,6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

如

有

）（

参见注

3

）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孙日贵

、

孙勇

、

单秋娟

、

杨宝坤

、

张武先

、

秦丽华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上述

股东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以及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皆无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19,818,617

人民币普通股

219,818,61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

安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单秋娟

17,779,258

人民币普通股

17,779,25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1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0

杨宝坤

13,461,071

人民币普通股

13,461,071

张武先

10,373,157

人民币普通股

10,373,157

秦丽华

7,405,998

人民币普通股

7,405,998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

限公司

5,0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1,6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4,874,599

人民币普通股

4,874,599

吕希耀

4,80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9,7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单秋娟

、

杨宝坤

、

张武先

、

秦丽华

、

吕希耀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上

述股东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司以及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皆无关联关系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

参见注

4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更正后：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9,7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90,033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4.21% 219,818,617 219,818,617

质押

143,000,000

孙日贵

6.65% 60,413,796 -20,000,000 60,310,347 103,449

质押

53,50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六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孙勇

2.13% 19,359,664 -3,070,200 16,822,398 2,537,266

单秋娟

1.96% 17,779,258 -7,819,270 17,779,258

质押

13,5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56% 14,200,000 14,200,000 14,200,000

杨宝坤

1.48% 13,461,071 -1,260,000 13,461,071

张武先

1.14% 10,373,157 10,373,157

秦丽华

0.82% 7,405,998 -2,530,911 7,405,998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

材有限公司

0.56% 5,091,600 5,091,600 5,091,6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

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

见注

3

）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日贵

、

孙勇

、

单秋娟

、

杨宝坤

、

张武先

、

秦丽华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东

，

上述股东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以及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

司皆无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9,818,617

人民币普

通股

219,818,61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六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20,000,000

单秋娟

17,779,258

人民币普

通股

17,779,25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14,2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14,200,000

杨宝坤

13,461,071

人民币普

通股

13,461,071

张武先

10,373,157

人民币普

通股

10,373,157

秦丽华

7,405,998

人民币普

通股

7,405,998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

有限公司

5,091,600

人民币普

通股

5,091,600

吕希耀

4,809,700

人民币普

通股

4,809,700

王培凤

4,095,000

人民币普

通股

4,095,0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单秋娟

、

杨宝坤

、

张武先

、

秦丽华

、

吕希耀

、

王培凤均为孚日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上述股东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

财富

＊

睿富六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皆无关联关系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4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更正前：

二、报告期内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本报告期年度股东大会情况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议案名称 决议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

2014

年

05

月

17

日

2012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监事会工作报

告

、

2012

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等

该次股东大会

无否决和修改

议案的情况

，

也无新议案提

交表决

。

大会

采用记名方式

进行现场投票

表决

，

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上

述议案

。

2014

年

05

月

18

日

公告编号

：

临

2013-022

更正后：

二、报告期内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本报告期年度股东大会情况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会议议案名称 决议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

2013

年

05

月

17

日

2012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监事会工作报

告

、

2012

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等

该次股东大会

无否决和修改

议案的情况

，

也无新议案提

交表决

。

大会

采用记名方式

进行现场投票

表决

，

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上

述议案

。

2013

年

05

月

18

日

公告编号

：

临

2013-022

公司对“2013年度报告” 中的相关内容已进行更正，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上（www.cninfo.com.cn）上更正后的《2013年度报告全文》。 因本次更正所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今后

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因审计人员在编制该报告时，未填写期间有发生额但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为0情形的占用形成原因以及占用性质，现对相关内容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附表

上市公司201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

占用

方类

别

资金占用方名

称

占用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3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13

年度占

用累计发

生金额

2013

年度偿

还累计发

生额

2013

年期末

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控股

股

东

、

实际

控制

人及

其附

属企

业

山东孚日电机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收账款

- 36.09 36.09

山东孚日电机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付账款

- 929.24 767.04

维修

费

经营性

往来

山东高密高源

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付账款

- 161.26 154.81 6.45

染化

料款

经营性

往来

山东高密高源

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收账款

- 483.07 483.07 -

高密市孚日建

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收账款

- 789.45 789.45 -

高密市孚日建

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付账款

- 363.72 246.33 117.39

其他

材料

款

经营性

往来

高密市惠泽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控股股东的控

制子公司

应收账款

- 0.45 0.45

小

计

——— ——— ———

- 2,763.28 2,477.24 286.04

——— ———

关联

自然

人及

其控

制的

法人

高密玉龙孚日

家纺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

业

应收账款

45.32 45.32

高密玉龙孚日

家纺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

业

应付账款

11.44 660.49 496.83 175.1

加工

费

经营性

往来

埃孚光伏制造

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

业

应收账款

9.76 9.76

埃孚光伏制造

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营企

业

其他应收

款

3,989.29 3,989.29

小

计

——— ——— ———

11.44 4,704.86 4,541.20 175.1

——— ———

其他

关联

人及

其附

属企

业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资人

孙艳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妹

应付账款

169.14 793.37 807.37 155.14

加工

费

经营性

往来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资人

孙艳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妹

预收账款

0.14 0.14

电费

经营性

往来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资人

孙艳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妹

应收账款

0.94 20.82 21.76

小计

——— ——— ———

170.08 814.33 829.13 155.28

——— ———

上市

公司

的子

公司

及其

附属

企业

高密市梦圆家

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23,034.63 421,724.09 429,254.24 15,504.48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高密市孚日自

来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401.08 1,711.06 1,869.97 4,241.17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山东孚日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3,947.00 38,703.59 36,989.39 5,661.20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高密市孚日地

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5,298.05 43,041.71 20,363.78 67,975.98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高密万仁热电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38,236.40 106,222.34 122,492.28 21,966.46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上海孚日家纺

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753.70 6,126.66 8,247.60 2,632.76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孚日集团平度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77.94 1,234.63 1,140.79 571.78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孚日集团胶州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790.14 790.14 -

孚日集团胶州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421.92 421.92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泰来家纺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

国外

1,520.21 21,842.17 18,961.26 4,401.12

销售

货物

经营性

往来

高密双山家纺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付账款

-

国内

86.29 215.6 241.75 60.14

接受

劳务

经营性

往来

孚日集团高密

阚家家纺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27,473.10 27,473.10

孚日集团高密

阚家家纺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61.95 61.95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高密市孚日物

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480 480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博莱国际工贸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4.33 3,807.36 3,811.69

博莱国际工贸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付

款

6,024.37 6,024.37

资金

周转

非经营

性往来

小计

——— ——— ———

121,759.64 679,880.69 671,635.99 130,004.34

——— ———

总

计

——— ——— ———

121,941.16 688,163.16 679,483.56 130,620.76

——— ———

法定代表人： 孙日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明凤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萌

更正后：

附表

上市公司201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

用方类

别

资金占用方名

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3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13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

2013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额

2013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控股股

东

、

实际

控制人

及其附

属企业

山东孚日电机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收账款

- 36.09 36.09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山东孚日电机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付账款

- 929.24 767.04

维修

费

经营

性往

来

山东高密高源

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付账款

- 161.26 154.81 6.45

染化

料款

经营

性往

来

山东高密高源

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收账款

- 483.07 483.07 -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市孚日建

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收账款

- 789.45 789.45 -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市孚日建

材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付账款

- 363.72 246.33 117.39

其 他

材 料

款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市惠泽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控股股东

的控制子

公司

应收账款

- 0.45 0.45

材料

款

经营

性往

来

小 计

——— ——— ———

- 2,763.28 2,477.24 286.04

——— ———

关联自

然人及

其控制

的法人

高密玉龙孚日

家纺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45.32 45.32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玉龙孚日

家纺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

营企业

应付账款

11.44 660.49 496.83 175.1

加工

费

经营

性往

来

埃孚光伏制造

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

营企业

应收账款

9.76 9.76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埃孚光伏制造

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

营企业

其他应收

款

3,989.29 3,989.29

清算

投资

性往

来

小 计

——— ——— ———

11.44 4,704.86 4,541.20 175.1

——— ———

其他关

联人及

其附属

企业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

资人孙艳

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

妹

应付账款

169.14 793.37 807.37 155.14

加工

费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

资人孙艳

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

妹

预收账款

0.14 0.14

电费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日升毛巾

厂

该企业投

资人孙艳

为本公司

董事长之

妹

应收账款

0.94 20.82 21.76

水电

费

经营

性往

来

小计

——— ——— ———

170.08 814.33 829.13 155.28

——— ———

上市公

司的子

公司及

其附属

企业

高密市梦圆家

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23,034.63 421,724.09 429,254.24 15,504.48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高密市孚日自

来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4,401.08 1,711.06 1,869.97 4,241.17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山东孚日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3,947.00 38,703.59 36,989.39 5,661.20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高密市孚日地

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45,298.05 43,041.71 20,363.78 67,975.98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高密万仁热电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38,236.40 106,222.34 122,492.28 21,966.46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上海孚日家纺

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4,753.70 6,126.66 8,247.60 2,632.76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孚日集团平度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477.94 1,234.63 1,140.79 571.78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孚日集团胶州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790.14 790.14 -

接受

劳务

经营

性往

来

孚日集团胶州

家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付

款

421.92 421.92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泰来家纺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应收账

款

-

国外

1,520.21 21,842.17 18,961.26 4,401.12

销售

货物

经营

性往

来

高密双山家纺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应付账

款

-

国内

86.29 215.6 241.75 60.14

接受

劳务

经营

性往

来

孚日集团高密

阚家家纺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27,473.10 27,473.10

材料

款

经营

性往

来

孚日集团高密

阚家家纺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付

款

61.95 61.95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高密市孚日物

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付

款

480 480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博莱国际工贸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收

款

4.33 3,807.36 3,811.69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博莱国际工贸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付

款

6,024.37 6,024.37

资金

周转

非经

营性

往来

小计

——— ——— ———

121,759.64 679,880.69 671,635.99 130,004.34

——— ———

总 计

——— ——— ———

121,941.16 688,163.16 679,483.56 130,620.76

——— ———

法定代表人： 孙日贵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明凤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萌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它内容不变。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2014-021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EDF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14年4月16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EDF（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EDF中国” ）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抚州发电公司” )签署了

《认购协议》， 为满足抚州发电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抚州发电公司拟实施增资， 其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

811,616,000元（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 下同）；EDF中国和本公司将分别认购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

887,691,840元和239,924,160元的增资；EDF中国将为该增资以现金方式向抚州发电公司缴付1,017,

691,84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

●首期出资完成后，抚州发电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51%，EDF中国持股49%。

●2014年4月16日， 本公司与EDF中国签署了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合同》

（“合资合同” ），对双方与合营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概述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抚州发电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维护、电力生产和销

售的企业，目前主要负责规模为2×1000�兆瓦级别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以及所有发电需要设施的开

发及建设。

为进一步为抚州发电公司的业务发展创造良好基础，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抚州发电公司拟实施增

资。 2014年4月16日，本公司、EDF中国及抚州发电公司签署《认购协议》，各方同意将抚州发电公司的注

册资本增加至1,811,616,000元，EDF中国和本公司将分别认购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887,691,840元

和239,924,160元的增资。

EDF中国将为该增资以现金方式向抚州发电公司缴付1,017,691,840元 （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

元）；其中887,691,84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计入注册资本金，130,000,000元（或等值美元或

等值欧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抚州发电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为：本公司持股51%，EDF中国持股49%。

鉴于已签署《认购协议》，2014年4月16日，EDF中国与本公司签署了《合资合同》，对双方与合营有

关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

上述签署《认购协议》、《合资合同》及实施相关增资方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二、合作各方介绍

1、EDF中国：其前身EDF（北京）能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最初成立于1997年5月14日，于2013年11

月20日正式转型为外商独资的投资性有限责任公司，为法国电力国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DF中国目前

的注册资本为3,105万美元，营业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在国家允许的领域进行外商投资，采购与销售电力产

品、从事技术支持、研究开发、咨询服务等领域的工作。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是一家拥有60多年的电力开发经验的大型发电集团公司，是欧洲能源市场的引领

者和全球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在核电、火电、水电和新能源发电方面具备全面的世界级工业竞争力。

至2013年底，法国电力国际公司在全球的总装机容量为14,340万千瓦，是世界上电力装机最大、单

位发电碳排放比例最低的电力生产商。 截至2013年底，法国电力国际公司海外装机为4,320万千瓦。

2、本公司：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建设及经营电厂，销售电力、热力；电力设备的检修与调试；电力技

术相关服务，本公司的主要服务区域在中国。

EDF中国与本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抚州发电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现注册资本金为684,000,000元。 本次增资前，抚州

发电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发电机组的开发、建设、融资、拥有、运营和维护、电力生产和销售、以及所有相

关业务活动包括销售发电机组所生产出的副产品、能源技术的咨询、服务和利用，以及铁路投资。

抚州发电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建设位于中国江西省抚州市的规模为2×1000�兆瓦级别的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以及所有发电需要的其它设施。

抚州发电公司现同时持有向莆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向莆铁路公司” ）约7.72%股权。 由向莆铁路公

司投资建设的向莆铁路是抚州发电项目的唯一燃料铁路运输通道。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抚州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1,016,746,672.16元，负债总额为332,746,672.16

元，净资产为684,000,000元。

四、《认购协议》及其交易主要内容

2014年4月16日，本公司、EDF中国及抚州发电公司签署《认购协议》，鉴于抚州发电公司拟实施增

资，其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811,616,000元，EDF中国及本公司拟出资参与抚州发电公司增资计划；其中

EDF中国和本公司将分别认购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887,691,840元和239,924,160元的增资；EDF中

国将为该增资以现金方式向抚州发电公司缴付1,017,691,840元

1、定价依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抚州发电公司审计报告，于审计基准日2013年10月

31日，按中国会计准则，抚州发电公司总资产为82,522.42万元，负债总额为14,122.42万元，净资产为68,

400万元。

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并出具的抚州发电公司评估报告，于评估基

准日2013年10月31日，抚州发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69,839.87万元，较审计账面净资产增值

1,439.87万元，增值率为2.11%。

根据认购协议，EDF中国拟为本次抚州发电公司增资向该公司缴付1,017,691,840元（或等值美元

或等值欧元）； 该认购金额是在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抚州发电公司估值的基础上， 考虑到

EDF中国对抚州发电公司的后续投资，并经协议各方协商确定。

2、认购协议主要条款

（1）认购金额：

①EDF中国：同意为抚州发电公司本次增资向该公司缴付共计1,017,691,84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

值欧元）； 其中887,691,84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计入注册资本金，130,000,000元（或等值美

元或等值欧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②本公司：同意为抚州发电公司本次增资向该公司缴付239,924,160元，作为本公司对抚州发电公

司注册资本的出资。

（2）出资时间：

①EDF中国：在首期出资条件(如下文第(3)项所列)全部得以满足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EDF中国缴付

657,176,470.58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作为首期出资(首期出资)；

②EDF中国：于交割日后的20个工作日内，EDF中国缴付130,000,00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

作为第二期出资；

③EDF中国：于本公司全额缴付本公司认购金额（239,924,160元）的同日，EDF中国缴付230,515,

369.42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欧元)，作为第三期出资。

④本公司：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根据抚州发电公司的需要，一次性向抚州发电

公司缴付认购金额239,924,160元。

（3）首期出资条件：EDF中国实施首期出资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抚州发电公司（作为借款方）与相关银行（作为贷款方）已正式签署无追索权的融资文件，根据该

等文件，贷款方应同意向公司提供至少为期15年、还款宽限期至少为3年、且总金额不低于59.6亿元的贷

款（任何营运资本贷款不计在内）；

②EDF中国酌定抚州发电公司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动；

（4）股权比例：EDF中国缴付首期出资后，本公司持有代表抚州发电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51%的股

权，EDF中国持有代表抚州发电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49%的股权。

(5)协议生效日：认购协议将于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后生效，主要包括：

①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认购及各交易文件的签署与履行；

②EDF中国就认购增资获得其股东同意并取得股东决定；

③本公司和EDF中国一致认可并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完成对EDF中国新股权的价值评估，

且评估结果已根据中国适用法律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备案；

④交易文件已经各方适当签署，且无任何重大方面修改；

⑤EDF中国就认购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作出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审查通过决定，

或中国适用法律规定的法定审查期限届满，且该反垄断局未就认购提出任何异议；

⑥就认购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并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五、《合资合同》主要条款

基于前述双方已签订了《认购协议》，该等股权（增资）认购完成后，抚州发电公司将从一家没有外

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家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于2014年4月16日同日，本公司与EDF中国

签署了《合资合同》，对双方与合营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

合资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为1,811,616,000元；抚州发电项目投资总额为7,771,616,000元。 注册

资本占抚州发电项目投资总额的23.31%。

（1）本公司：已认缴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684,000,000元，并将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

日期间根据抚州发电公司的需要向公司注册资本一次性缴付现金239,924,160元，合计占抚州发电公司

注册资本的51%；

（2）EDF中国：同意以现金向抚州发电公司注册资本出资现金887,691,840元（或等值美元或等值

欧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49%。

2、股权转让

（1）本公司与EDF中国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持有的抚州发电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2）在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一方（转让方）在运营期限内可随时将其所持有的公司的

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给其关联方，但前提是该关联方应从事电力行业，财务状况良好，且具有与转让方相

同的履行本合资合同的能力。

3、随售权

（1）本公司同意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合称“本集团” ）应始终总计持有抚州发电公司至少51%的股

权。 如果任何本集团的成员希望向第三方买方转让其在抚州发电公司内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从而使

得本集团总计持有的抚州发电公司股权比例在该转让后低于51%，需事先取得EDF中国的书面批准；

（2）如果拟进行转让的本集团成员取得EDF�的事先书面批准并希望进行转让，则该拟进行转让的

本集团成员应在该拟议转让之前促使第三方买方向EDF中国发出要约（随售要约），以现金购买EDF中

国在抚州发电公司持有的全部而非部分股权(随售股权)，购买对价应至少等于在拟议转让中或在拟议转

让日前3个月内进行的任何与任何本集团成员所持抚州发电公司股权有关的交易中第三方买方或与第三

方买方一致行动的任何人提供或支付的最高价格。

4、双方责任，主要包括：

（1）本公司协助抚州发电公司在中国申请和取得抚州发电公司向银行或其它机构申请融资，以及获

取融资时所需的所有政府部门的同意、批准、登记和其它所需文件；

（2）本公司协助抚州发电公司与所有长期贷款的债权人就还款计划达成一致，并协助抚州发电公司

与要求提供担保的所有债权人签署通用条款协议；

（3）在运营阶段内，若抚州发电公司无法获得无追索权的融资，则双方应善意协商以寻求其它方式

的融资；在且仅在抚州发电公司无法以任何其它方式获得融资的情况下，双方方可同意以按照在抚州发

电公司的持股比例提供股东担保的方式使抚州发电公司获得融资。

5、董事会组成和期限

抚州发电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其中， 三名董事由本公司委派，两名董事由EDF中

国委派；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本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一名，由EDF中国委派的董事担任。 董事

长是抚州发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6、监事会组成和期限

抚州发电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任期三年。 由本公司、EDF中国各委派一名监事，第三名监事

应由公司职工选举产生。

7、运营期限

抚州发电公司运营期限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共计30年。

8、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自审批机关批准本合同之日起生效。

六、签署《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对本公司的影响

抚州发电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维护、电力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目前正

在进行大型电力项目的建设。 引入EDF中国参股抚州发电公司，既可以有效分担本公司对抚州发电公司

的投资压力，降低投资风险，又有利于进一步为抚州发电公司的业务发展建立良好基础，满足其业务发展

需要；同时，外商投资者的引进及借助国外投资企业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优化及规范现有管理方式，有

利于推动抚州发电公司提升管理水平，以提高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认购资金将用于抚州发电公司正常业务流程中的业务扩展、资本支出以及一般营运资金需求。

根据签署的合资合同，EDF中国向抚州发电公司增资后， 抚州发电公司报表将有可能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范围。 因抚州发电项目尚在建设中，对公司当期财务以及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经公司初步测算，实施本次增资后，如抚州发电公司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则预期增加本

公司资本公积金约人民币6,630万元；如抚州发电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则预期增加公司利润

约人民币11,300万元左右。 （如届时抚州发电公司帐目不再合并至本公司财务报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另行发布公告。 ）

董事认为《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的相关条款公平、合理，经过协议各方按公平原则磋商并根据

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八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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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发电量及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3月31日，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本集团” ）已累计完成发电量443.638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0.72%；本集团累计完

成上网电量418.194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0.81%。

一季度，受新投产装机、机组检修时间同比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本集团火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加约

0.30%；受所在流域来水减少的影响，本集团水电机组发电量同比降低约24.73%；因本集团风电机组容量

增加，风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加约12.58%。

一、本集团发电量情况：

发电厂名称

2014

年一季度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2013

年一季度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增长比率

高井热电厂

9.666 9.939 -2.75%

陡河发电厂

15.895 17.273 -7.98%

张家口发电厂

31.108 29.601 5.09%

下花园发电厂

3.641 3.547 2.65%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61 16.100 -3.04%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3.957 43.626 0.76%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8.231 16.948 7.57%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9.886 9.739 1.51%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748 15.700 -12.43%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478 14.724 -8.46%

浙江大唐国际乌沙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0.753 29.864 2.98%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8.699 37.758 2.49%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9.632 29.828 -0.66%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514 5.166 6.74%

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

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7.956 5.567 42.91%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

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245 16.671 -2.56%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8.248 8.964 -7.99%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8.913 9.577 -6.93%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618 19.919 8.53%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9.397 8.506 10.47%

迁安大唐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3.025 2.720 11.21%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7.753 34.869 8.27%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9.383 9.220 1.77%

甘肃大唐国际连城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7.001 8.889 -21.24%

云南大唐国际

电力有限公司

11.648 16.554 -29.64%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4.868 9.190 -47.03%

内蒙古大唐国际多伦

水利水电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0.003 0.006 -50.00%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248 1.576 -20.81%

渝能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0.691 0.824 -16.14%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338 4.071 -42.57%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0.607 0.362 67.68%

内蒙古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2.096 1.130 85.49%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0.72 0.926 -22.25%

辽宁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1.672 1.837 -8.98%

福建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1.034 1.183 -12.60%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0.204 0.207 -1.45%

河北大唐国际

新能源有限公司

2.684 2.720 -1.32%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

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0.212 0.147 44.22%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553 / /

宁夏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6 / /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

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127 0.121 4.96%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

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164 0.106 54.72%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

1.437 1.185 21.27%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889 / /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0 / /

合计

443.638 446.860 -0.72%

二、电源项目核准情况

于2014年一季度，本集团共核准风电项目1项，水电增容项目1项，共计

110MW，具体情况为：

风电项目：宁夏红寺堡风电100MW；

水电增容项目：重庆浩口水电增容10MW。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123

证券简称：太阳鸟 公告编号：

2014-010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4年 4月 18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

投资者查阅 。

特此公告。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357

证券简称：我武生物 公告编码

2014-020

号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13年度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为70,587,

197.42元。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计7,

058,719.74元，2013年度累计可用于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45,498,198.26元。

鉴于目前公司经营盈利情况良好，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股本

规模相对较小，为增强股票流动性，回报公司股东，综合考虑了公司利润水平

及未来发展潜力，公司拟定2013年度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以公司2014年1月21日总股本101,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300,000

元；

2、以公司2014年1月21日总股本101,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派发红股6股（含税），共计派发红股60,600,000股，派发红股后的公司

总股本数为161,600,000股。

上述派发红股及红利后，剩余未分配利润为54,598,198.26元，继续留存

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经营需要。

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要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4

月

1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住所变更日期

2014

年

4

月

16

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

：

419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住所变更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